附件4
通知书编号：
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通知书
【提取人信息】□购房人、□配偶、□购房人父/母、□配偶父/母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证件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公积金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
住房公积金账户提取金额：              
补充公积金账户提取金额：              
按月住房补贴账户提取金额：            
【房屋信息】
销售许可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缴款通知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购房屋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购房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房屋价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首付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【资金监管信息】
监管账户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管账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监管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委托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本人提取金额合计共            元
划转至上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。
申请人承诺事项如下： 
一、上述购房行为及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同意划转提取资金至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。
二、自申请提取至完成商品房抵押登记前，不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注销及异地转移接续。 
三、若商品房交易被撤销、解除或确认无效，本人同意将提取资金全额退回。
四、本人已知悉并完全理解本通知书的所有内容及相应的法律后果，并将全面严格履行本承诺。

            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业务审核章）: 


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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